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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工会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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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员工遭遇“裁员+工龄清零”工会法援助力维权

产假工资应由用人单位发放吗？
以案说法

■资料配图

养护工上班身体不适
提前下班休息时猝死

算不算工伤？

本报讯 一员工在上班期间身体不

适，提前下班休息竟在宿舍猝死，这种

情况下能被认定为工伤吗？家属和人

社局各执一词。

张伟是某绿化公司的绿化养护工，

工作时间为早7时至下午5时。2022年

10月3日，张伟在上班期间感觉身体不

适，提前下班返回住处休息。

次日，同事发现张伟躺在卧室房间

地板上已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

断）书载明张伟死亡时间为10月4日0

点，死因为心脏性猝死。根据司法鉴定

意见书，张伟系急性自发性（高血压性）

脑出血而快速死亡（猝死）。

2023年2月15日，家属向人社局提

交工伤认定申请。公司提出书面工伤

认定意见书，认为张伟在住处被发现死

亡，并非在工作时间与工作岗位上，不

构成视同工伤。

2023 年 4 月 13 日，人社部门作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伟不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

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家属不服，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 48 小 时 之 内 经 抢 救 无 效 死 亡

的；……”但是，在工伤认定上，还应

兼顾与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基金之间

的利益平衡，不能无限制、无原则地

扩大。本案中，张伟虽然在上班期间

感觉身体不适，但是其提前下班后没

有直接去往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而是

返回住处休息，其状态已属于下班范

畴，不属于工作时间。

综上，张伟之死亡并不具备在工作

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紧急性和在

岗性特征，也非工作时间直接送医院或

者经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在48小时内死

亡，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

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情形。一

审判决驳回家属的诉讼请求。

家属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深圳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遭遇

“经济性裁员”，在原单位的连续工龄也要

被“清零”？在工会律师的法律援助下，6

名劳动者最终通过劳动仲裁成功维权。

据悉，该6名劳动者原为广州某信息

科技公司职工，2022 年，被公司安排入职

现单位。在从某信息科技公司离职时，6

名劳动者均未曾获得任何经济补偿。

2024年，现单位在未提前30天告知劳

动者的情况下，以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为由进行裁员。现单位认为属于经济性

裁员，且补偿方案的工龄年限从入职现单

位时起算，不计算在广州某信息科技公司

期间的工龄。

6名劳动者不认同工龄年限的计算方

式及补偿金额，认为现单位存在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的情形，遂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在

广州某信息科技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

算至现单位，并要求广州某信息科技公

司、现单位和现单位的总公司连带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应休未休年休

假工资差额。

在向广州市总工会求助后，工会指派

工会律师、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文

华为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工会律师先

后与6名劳动者沟通，深入了解案情和仲

裁请求，整理证据材料，分析相关事实依

据和法律依据，并在2024年4月先后协助

6名劳动者进行现场开庭和异步庭审。

工会律师指出，用人单位进行经济性

裁员，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完成相关

法定程序，否则会构成违法裁员，既损害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不利于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

本案中，虽单位主张其因受到有关

因素影响导致严重亏损，生产经营发生

严重困难，故裁减人员，裁员公告已在微

信群发出，并在公示栏贴出，也已告知工

会，但并未将相关事宜向劳动行政部门

进行报告，且从其提交的证据显示，裁员

公告作出并抄送单位工会的时间距离解

除 6 名劳动者劳动合同的时间并未间隔

30 天，故其程序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已构

成违法解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规

定，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此外，单位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6

名劳动者是如何入职其单位，其提供的离

职证明也印证6名劳动者在入职现单位前

在某信息科技公司任职，且工作地点未发

生改变，单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

果。因此，6 名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系非因

本人原因从广州某信息科技公司处转移

至现单位，要求合并计算工作年限的主张

应得到支持。

经过工会律师的据理力争，最终，劳

动仲裁委支持了 6 名劳动者的大部分请

求。

【案情简介】

李某（女）于2017年5月10日入职位

于深圳的A公司，担任行政主管一职，双

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A公司一直为李

某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含生育保险）。

后李某因怀孕待产，向公司申请休产假。

经公司批准后，李某自2023年7月19日

至2024年2月11日休产假，共计208天。

休产假前，A 公司按李某的正常工

资标准发放工资至 2023 年 7 月，此后便

停止支付工资，仅为李某缴纳社保费、公

积金至2024年3月。李某多次与公司沟

通，要求发放产假期间的工资，但A公司

以“已为你缴纳生育保险费，产假工资应

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生育津贴”为由，拒

绝垫付或发放。

2024年3月，李某休完产假返岗后，

因A公司仍未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李

某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

动仲裁，要求 A 公司支付产假期间工

资。劳动仲裁裁决支持了李某的请求。

A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

诉讼，主张其已为李某缴纳生育保险，产

假期间的待遇应由生育保险基金按规定

拨付生育津贴替代，公司无需再支付产假

工资，请求法院驳回李某的仲裁请求。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首先，女职工休产假期间享

受工资待遇是法定权利，受《妇女权益保

障法》等法律保护。《深圳市员工工资支

付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员工依

法享受产假、看护假、节育手术假等假期

的，用人单位应当视为提供正常劳动并

支付工资。因此，A 公司应按原工资标

准（产假前12个月平均工资）向李某支付

产假工资。

其次，生育津贴并非直接向女职工支

付。《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七条

规定，职工按照规定享受的生育津贴，由

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原工资标准先行垫付，

再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拨付给

用人单位。因此，即使用人单位已为女职

工缴纳生育保险，也不能免除其支付产假

工资的法定义务。本案中，A公司可在依

法支付产假工资后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申请拨付相应生育津贴。

综上，法院判决 A 公司按李某产假

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向其支付产假工

资。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醒】

对女职工而言，生育津贴与产假工

资不可兼得，领取原则为“就高不就

低”——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原工资标准

的，用人单位应当将生育津贴余额支付

给职工；生育津贴低于职工原工资标准

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国家实

行生育保险制度，旨在保护女职工生育

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保障的权利，

并不代表免除用人单位在女职工生育时

应承担的支付产假工资的法定义务。

保障女职工产假权益是法律要求，也

是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

措。用人单位应准确理解法律规定，及时

足额支付产假工资，不得无故拖欠或降低

标准。对女职工而言，若遭遇用人单位拖

欠产假工资的情况，应注意留存劳动合

同、工资流水、产假审批单、沟通记录等证

据，通过友好协商、工会调解、劳动仲裁、

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法条链接】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规

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

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

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

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

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女职工在

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

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

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限自动延续至

产假结束。但是，用人单位依法解除、终

止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议，或者女职

工依法要求解除、终止劳动（聘用）合同、

服务协议的除外。用人单位在执行国家

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

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

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

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

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

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参

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

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林莲颖 张琳岚）


